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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区私设停车地锁问题

现状及对策建议

近年来，随着北京市机动车保有

量的急剧增加，城区一些地区特别是胡

同、街巷、老旧小区内私设停车地锁呈

愈演愈烈之势，成为群众反映的焦点问

题之一。近期，市领导对此问题两次作

出批示。为落实市领导批示，市政府督

查室在转请有关部门研究解决办法的同

时，采取暗访方式，深入东城区、西城

区32条胡同，街巷进行了调查，并请城

市服务管理广播信息员对朝阳、海淀、

丰台、石景山等区进行了抽查，会同相

关部门和有关城区进行了分析。

一．问题现状及危害

经调查，城六区均不同程度存在

私设停车地锁问题，主要集中在老旧城

区及胡同、街巷内．安装人员以附近居

民为主。特别是东、西城区尤为严重，

其所属街道范围内都存在私设地锁问

题。在群众反映较为集中的东城区北新

桥、东四等地区，西城区佟麟阁路等周

边胡同内，私设地锁已呈失控态势，有

的遍布整条胡同。地锁问题已成为城市

管理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其危害性主要

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破坏了胡同文化，影响了首

都形象。胡同文化是北京悠久历史和传

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向世界展现

北京独特人文风貌的重要窗口，多年来

政府加大了对胡同文化的发掘、保护和

旧城区的整治、修缮力度，胡同，街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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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面貌有了很大变化，但杂乱无序的

地锁破坏了胡同的整体肌理和风貌，损

坏了城市文化品位和首都形象。

二是侵占了公共资源，影响了公

众权益。车主们抱着“你装我也装，反

正没人管”的心理，争相设地锁抢占车

位，控制地盘，导致胡『一J内本就有限的

道路资源和公共空间被占用，侵害了公

众享有的生活环境和权益。

三是破坏了交通秩序，影响了正

常通行。大多胡同本就狭窄，私设地锁

挤压了胡同、街巷道路空间，导致通行

更加困难；有些地锁设在盲道上，影响

了盲人正常通行。

四是造成了安全隐患，影响了紧

急施救。老旧小区和胡同、街巷内常住

人口以老人居多，且很多小学分布其

中。稍有不慎，老人、孩子就会发生被

地锁磕绊伤害事故。因地锁占压通道，

如遇火情或急救病人，消防车和急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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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及时到达现场，将影响施救。

五是导致了邻里纠纷，影响了社

会和谐。因胡同内公共空间有限，邻里

之间往往为了设置地锁争抢地盘，导致

矛盾时有发生。没有车或没占到车位的

居民，往往产生不平衡心理，举报投诉

增多。

六是引起了群众不满，影响了政

府威信。私设地锁严莺损害了群众利

益，引起了群众不满，群众对相关部门

和组织管理不善、治理不力很有意见，

影响到了政府的威信。

二．问题原因及分析

一是城区停车资源供需矛盾突

出。私设地锁问题从根本上反映了停车

难问题。近年来，随着首都经济社会的

快速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

我市机动车保有量迅猛增加，停车位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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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老旧城区胡同

和居民小区内停车位严重匮乏，以至一

些车主私设地锁占车位。

二是差别化停车政策影响。自

2010年4月1日起，北京市实施重点区域

差别化停车收费政策后，中心城区停车

成本明显增加，部分车主为逃避高停

车费用。不按规定停放车辆，而将车

辆“藏身”于周边

胡同、街巷、居住

小区中。胡同里的

一些居民为防止外

面车主私自停车，

便设置地锁占住地

盘。

三是法规不完

善，管理主体不明

确。目前，针对私

设地锁行为，缺乏

明确的法律法规进

行规范，管理主体

也不十分明确。现行的((城市道路管理

条例》、 《北京市城市道路管理办法》

等法规规定，对擅自占用或者挖掘城市

道路、擅自在城市道路上设置障碍物、

建设建筑物、搭建构筑物等行为由市政

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注：后划归城市管

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罚款。但上

述法规中所称城市道路是指城市快速

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及其附属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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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未明确包括胡同和街巷等，也没有

明确执法部门相应的强制措施。《北京

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

办法》规定，对单位和个人擅自在本市

道路范围内设置、占用、撤销停车泊位

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恢复原状，对违反规定停放

车辆和临时停车的，可处罚款。但此法

规未对“本市道路”范围作界定。法规

的不完善致使私设地锁等问题的管理主

体和职责不明确，影响执法效果。

四是重视程度不够，治理不及

时。私设地锁问题已出现较长时间，特

别是今年以来，群众反映更为强烈，但

没有引起相关部门和属地组织的足够重

视，没有及时治理和研究制定管理办

法，以致问题愈演愈烈，迅速蔓延。

三．对簸建议

一是完善相关法规，明确管理主

体。应进一步完善管理法规，研究制定

城市区域内停车管理办法，将胡同、街

巷，老旧小区等纳入管理范围，明确规

定禁止私设车位，乱停车和私设地锁等

行为及处罚措施。明确管理和执法主责

部门，建立以主责部门为执法主体，相

关部门协同配合的联动机制。

二是进行整体规划，实施综合管

理。管理部门和属地政府应对城区包括

胡同、街巷、老旧小区停车现状进行深

入研究，整体规划、综合管理停车问

题。对停车位严重不足的地区，结合实

际情况进行统筹考虑。可采取集中建设

停车设施，设置夜间临时停车位、利用

周边单位停车场夜间对外开放、利用周

边闲置用地设置临时停车场等措施，最

大限度缓解停车难问题；制定具体管理

办法、收费方式和标准，对胡同、街巷

空间狭小不宜设置临时停车的地方，应

设置禁停标识，严禁私设停车位和乱停

车。

三是加强宣传教育，加大执法力

度。属地政府、街道，社区应加强宣传

教育，通过发放致居民一封信、告知

书、设置主题宣传栏、召开居民代表

会等多种形式，使广大居民认识到私设

地锁的危害性，发动居民自觉抵制私设

地锁占车位的行为，对设地锁的车主做

教育说服工作，限时自行拆除·对逾期

未自行拆除或无主地锁，应组织强制拆

除。对违反规定停放在地锁上的车辆和

其他乱停放的车辆由公安交管部门按照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实施处罚，加强日常

巡查监管，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防止反

弹。

(责任编辑：文雪峰)

但实际采暖人由于离岗、企业改组改制

等原因与其所在单位脱离了劳动关系。

但其电位未能及时通知供暖单位终止供

暖合同导致原实际采暖人名下的采暖

费拖欠数年。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供

暖协议尚未终止．另一方面支付采暖费

的当事人并非实际采暖人。所以当发生

诉讼时双方都会各执一词。供暖方认为

供暖合同尚未终止，原采暖人所在单位

就应当支付供暖费用。采暖人所在单位

则认为，供暖对象并非本单位职工．故

不应履行付费义务。针对上述情况，在

传统供热体制尚未改革前，用热单位应

增强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意1只和工作责

任心，在单位人员的工作情况发生变更

后，及时修改供暖合同中的有关条款，

及时与已经离岗的人员解除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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